
关于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的相关说明
1．省自然科学基金：
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：以培养能进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人选等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为目标，我校限报6项。申报人必须是我校在编的正式在职人员，年龄不超过40周岁[1976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，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称，主持过省级或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，具体指：科技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江苏省科技厅所有科技计划项目。已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、973青年科学家专题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的不得申报该类项目。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100万元。项目研究方向必须按申报代码框架要求填写（申报代码见省科技厅网站。
省优秀青年基金项目：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50万元，在2015年度已验收通过的省青年基金项目中由学校推荐、省科技厅择优选取，不再单独申报。
青年基金项目：申报人必须是我校在编的正式在职人员，男性年龄不超过35周岁[1981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，女性年龄不超过38周岁[1978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；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未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。青年基金项目采取自由申报方式，不限制推荐名额，但连续2年申请青年基金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申请人，暂停1年青年基金项目申请资格。青年基金项目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20万元。项目研究方向必须按申报代码框架要求填写（同上）。
面上项目：申报人必须是我校在编的正式在职人员，我校限报22项。面上项目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10万元，项目研究方向必须按申报代码框架要求填写（同上）。
2．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
申报单位有产学研合作的，须首先建立校企联盟登记，联系人：谢涛，85891811。
社会发展项目：临床前沿技术项目和面上项目我校各限报5项。
产业前瞻项目：我校限报3项。
现代农业项目：我校限报1-2项，需附查新报告，纸质附件材料需全部网上上传。
3、省软科学项目

重点项目由科技厅委托研究方式组织。面上项目根据项目指南自主申报，我校限报5项，资助经费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。鼓励联合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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